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７９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临

０１４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接第二大股东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１１６０

万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８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３６０

万股。 两天合计减持

１５２８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５．０１３％

。

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持有公司股份

５２７８．７９８

万股，本次减持后，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仍持有公司股份

３７５０．７９８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３０５％

，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千金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岳麓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麓天路

６

号

通讯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麓天路

６

号

签署日期：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十二日

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与

其一致行动人）在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者减少其在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湖南涌

金

指 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九芝堂集团 指 长沙九芝堂（集团）有限公司

千金药业

／

上市公司 指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以及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千金药业的股票占千金药业总股本

比例超过

５％

而导致的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简介

１

、企业名称：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麓天路

６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魏锋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一亿八千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６０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本系统的资产管理；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和经济信息咨

询；经销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建筑材料和政策允许的化工原料、金属材料、农

副产品

８

、税务登记号：

４３０１０４７１２１９５２０５

９

、股东名称：陈金霞、魏锋、刘明、赵隽、沈静

１０

、通讯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麓天路

６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任职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魏锋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三、持股目的

本次股份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千金药业

３７５０．７９８

万股，占千金药业总股本的

１２．３０５％

。 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不排除继续变动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

况如下：

１

、通过九芝堂集团合计持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ＳＨ．６００１０９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股份

４３２５６．３８

万股，占国金证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３．２５％

；

２

、通过九芝堂集团持有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ＳＺ．０００９８９

，股票简称“九芝堂”）股份

１２００９．０７

万股，占

九芝堂总股本比例为

４０．３５％

。

五、权益变动原因及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千金药业

５２７８．７９８

万股，占千金药业总股本

３０４８１．９２

万股的

１７．３１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千金药业的股票

１１６０

万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千金药业的股票

８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千金药业的股票

３６０

万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减持千金药业股票数

量

１５２８

万股，占千金药业总股本比例为

５．０１３％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千金药

业

３７５０．７９８

万股，占千金药业总股本比例为

１２．３０５％

。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千金药业上市交易可

流通股份的情况。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八、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３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九、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金钩山路

１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２４９００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魏锋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 十二 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湖南省株洲市

股票简称 千金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湖南涌金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长沙市岳麓区高新技术开发

区麓天路

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

５２７８．７９８

万股 持股比例：

１７．３１８％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５２８

万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１３％

变动后持股数量：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

３７５０．７９８

万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１２．３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无

是否已得到批

准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魏锋

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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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895� � � �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10-49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授权代表

1

人（独立董事施伟因公出差未亲自出席，委托独立董事李苍箐代为出席并表决），监事列席

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俊杰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主业，完善公司在全国的产业布局，提高双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根

据公司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本公司拟分别在广西南宁、上海、安徽芜湖、山东潍坊、吉林长春、辽宁沈阳、河

南济源、浙江金华投资建设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及商品猪养殖项目。 具体内容如下：

1

、投资设立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广西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4.8

亿

元人民币，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

200

吨高温肉制品、日

产

100

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

1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1

月开工建设，三年内全部建成投产。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

25

亿元、年利税

2.25

亿元。

2

、投资设立芜湖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

200

吨高温肉制品、

日产

200

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

1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1

月开工建设，三年内全部建成投产。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预计实现年销售收

入

30

亿元、年利税

2.7

亿元。

3

、投资设立上海双汇大昌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上海市建设生猪分割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

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出资

16000

万元，占合资公司

80%

的股权，香港华新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4000

万元，占

合资公司

20%

的股权，计划建设年分割生猪

100

万头、日产低温肉制品

400

吨、

1

万吨冷库等项目。

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1

月开工建设，

2011

年

10

月竣工投产。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

28

亿元、年利税

2.52

亿元。

4

、投资设立潍坊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山东省潍坊市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本

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

200

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日产

25

吨骨素、

2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3

月开工建设，

2011

年

12

月竣工投产。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

22

亿元、年利税

1.98

亿元。

5

、投资设立长春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吉林省长春市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

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高温肉制品

200

吨、日产

200

吨

中西式低温肉制品、日产

25

吨骨素、

1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5

月开工建设，

2012

年

2

月竣工投产。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

30

亿元、年利税

2.7

亿元。

6

、投资设立沈阳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2

亿元

人民币，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高温肉制品

200

吨、日产

200

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

1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5

月开工建设，

2012

年

2

月竣工投产。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

30

亿元、年利税

2.7

亿元。

7

、投资设立济源双汇牧业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河南省济源市投资建设年出栏

50

万头商品猪养殖场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

亿元

人民币，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产

20

万吨饲料厂、年出栏

3.4

万头种猪场、

50

万头商

品猪场以及相配套的污水处理、沼气发电项目。

项目计划于

2011

年初开工建设，二年内建成投产。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7

亿

元，利税

1

亿元。

8

、浙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搬迁新建工厂

浙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2

日，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7500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

有其

55%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其

25%

的股权，浙江新辰食品有限公司持有其

20%

的股权，公司

主营业务为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 根据金华市人民政府城区建设规划及金华双汇技改、扩能的需要，金

华双汇拟实施搬迁计划，即在浙江金西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实施老厂技改扩能、搬迁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

划总投资

9.35

亿元（含流动资金），金华双汇以自筹或自有资金投资，建设年屠宰生猪

200

万头、日产低温

肉制品

200

吨、

5000

吨冷库及年产

20

万只火腿生产线等项目。

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1

月开工建设，

2011

年

10

月竣工投产。 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0

亿元、利税

1.8

亿元。

以上项目共需投资

21.85

亿元，其中本公司投资

12.1

亿元，香港华新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0.4

亿元，浙江

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9.35

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决定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关于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

案》。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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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2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所有需要会议审议的事项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程序合法。

2

、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关于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3

、披露情况：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刊登在

2010

年

11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inifo.com.cn

）上。

4

、特别强调事项：无。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凡符合会议要求的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信

函、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1

月

26

日

-11

月

29

日

9

：

00-16

：

00

3

、登记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三层公司证券部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395

）

2676530

、

2676158

传 真：（

0395

）

2693259

邮政编码：

462000

联 系 人：梁永振

2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000895� � � �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10-51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主业，完善公司在全国的产业布局，提高双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根

据公司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本公司拟分别在广西南宁、上海、安徽芜湖、山东潍坊、吉林长春、辽宁沈阳、河南

济源、浙江金华投资建设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及商品猪养殖项目。 具体内容如下：

①

投资设立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广西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4.8

亿

元人民币，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

200

吨高温肉制品、日

产

100

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

1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②

投资设立芜湖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

亿

元人民币，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

200

吨高温肉制品、日

产

200

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

1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③

投资设立上海双汇大昌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上海市建设生猪分割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

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出资

16000

万元，占合资公司

80%

的股权，香港华新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4000

万元，占

合资公司

20%

的股权，计划建设年分割生猪

100

万头、日产低温肉制品

400

吨、

1

万吨冷库等项目。

④

投资设立潍坊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山东省潍坊市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本

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

200

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日产

25

吨骨素、

2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⑤

投资设立长春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吉林省长春市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

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高温肉制品

200

吨、日产

200

吨

中西式低温肉制品、日产

25

吨骨素、

1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⑥

投资设立沈阳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建设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2

亿元

人民币，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屠宰分割

200

万头生猪、日产高温肉制品

200

吨、日产

200

吨中西式低温肉制品、

1

万吨冷库、研发中心、检测中心、污水处理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⑦

投资设立济源双汇牧业有限公司

本项目计划在河南省济源市投资建设年出栏

50

万头商品猪养殖场项目。 新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

亿元

人民币，本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独资兴建，建设年产

20

万吨饲料厂、年出栏

3.4

万头种猪场、

50

万头商

品猪场以及相配套的污水处理、沼气发电项目。

⑧

浙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搬迁新建工厂

浙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2

日，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7500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

有其

55%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其

25%

的股权，浙江新辰食品有限公司持有其

20%

的股权，公司

主营业务为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 根据金华市人民政府城区建设规划及金华双汇技改、扩能的需要，金

华双汇拟实施搬迁计划，即在浙江金西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实施老厂技改扩能、搬迁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

划总投资

9.35

亿元（含流动资金），金华双汇以自筹或自有资金投资，建设年屠宰生猪

200

万头、日产低温

肉制品

200

吨、

5000

吨冷库及年产

20

万只火腿生产线等项目。

目前，公司尚未就上述项目投资事宜与其他方签署协议。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①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

②

以上项目共需投资

21.85

亿元，其中本公司投资

12.1

亿元，香港华新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0.4

亿元，浙

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9.35

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③

该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交易对手方名称：华新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8th Floor,DCH Building,20Kai Cheung Road,Kowloon Bay,Hong Kong

企业类型：有股本的私人公司

公司董事：朱汉辉、叶满堂、蔡大钧、许应斌

注册资本：

20000

港币

主营业务：投资

相互关系：该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项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产权及控制关系和实际控制人情况：大昌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

股权，大昌贸易行（中

国）有限公司持有大昌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大昌行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大昌贸易行（中国）有限

公司

100%

股权，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持有大昌行集团有限公司

56.67%

股权。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该

公司

56.67%

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交易对手方。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上述项目中第

①-

第

⑦

个项目是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方式是以现金方式出资，资金来源为

自有或自筹资金；第

⑧

个项目是现有公司以自筹或自有资金投资建设新建项目。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①

投资设立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及销售

注册资本：

4.8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人投资规模和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4.8

亿元，持股比例

100%

。

②

投资设立芜湖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及销售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人投资规模和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

亿元，持股比例

100%

。

③

投资设立上海双汇大昌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猪分割、肉制品加工、面制品加工及销售

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人投资规模和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6

亿元，持股比例

80%

；香港华新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0.4

亿

元，持股比例

20%

。

④

投资设立潍坊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分割、肉制品加工及销售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人投资规模和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

亿元，持股比例

100%

。

⑤

投资设立长春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分割、肉制品加工及销售

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人投资规模和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5

亿元，持股比例

100%

。

⑥

投资设立沈阳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分割、肉制品加工及销售

注册资本：

1.2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人投资规模和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2

亿元，持股比例

100%

。

⑦

投资设立济源双汇牧业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饲料加工、种猪繁育、商品猪养殖及销售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人投资规模和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1

亿元，持股比例

100%

。

⑧

浙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搬迁新建工厂

项目具体内容：根据金华市人民政府城区建设规划及金华双汇技改、扩能的需要，金华双汇拟实施搬

迁计划，即在浙江金西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实施老厂技改扩能、搬迁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9.35

亿

元（含流动资金），建设年屠宰生猪

200

万头、日产低温肉制品

200

吨、

5000

吨冷库及年产

20

万只火腿生产

线等项目。

投资进度：项目计划于

2011

年

1

月开工建设，

2011

年

10

月竣工投产。

对公司的影响：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0

亿元、利税

1.8

亿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就上述项目投资事宜签署对外投资合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根据公司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主业，延伸公司产业链条，完善公司在全国的产业布

局，提高双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壮大企业规模，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公司盈利能力。

2

、存在的风险

上述项目存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市场需求变化或资源供应不足、行业技术

标准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但从目前的市场情况和行业现状来看，上述风险存在的可能性较小。

3

、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增加公司年销售收入

192

亿元、利税

17.65

亿元。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对外投资公告披露后，公司将根据投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77�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2010-042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庆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4

人，代表股份数

8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77%

。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钦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7000

万

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票

8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

二

)

见证律师：刘强、丁江艳

(

三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

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

一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77�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2010-043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拓展公司西部市场，进一步发挥公司产品、技术、规模优势，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保证公司持

续稳定发展，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了二

○

一

○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

"

改性沥青移动工厂项目

"

进行变更，变更

后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投资四川全资子公司。

2010

年

11

月

8

日该全资子公司已在四川注册成立，现将其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企业名称：四川国创兴路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新津县物流园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改性沥青、乳化沥青、高速铁路专用沥青。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77�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2010-044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深圳市诚坤投资有限公司的

仲裁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南昌仲裁委员会

(

下称：仲裁委

)

送达

的深圳市诚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诚坤公司

"

）有关反请求答辩通知书等相关资料，仲裁委已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决定受理。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诚坤公司为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江西到瑞昌（赣鄂界）段建设项目沥青材料货物和伴随服务代理商，

经招投标，本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中标，

2009

年

9

月

18

日双方签订《沥青材料采购合同协议书》。

根据合同约定预计供货期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届满， 在此之间本公司一直严格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向

诚坤公司供应货物且承担风险。 在合同预付供货期届满后，本公司的供货义务已完成，但诚坤公司因工程

未完工仍要求本公司为其供货。本公司鉴于双方之前的友好合作，于

2010

年

7

月开始为其供货，因合同供

货期已届满，双方对于合同供货期届满后的供货价格没有明确约定，本公司根据《合同法》第

64

条规定，以

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了

2010

年

6

月

30

日后的供货价格， 但诚坤公司不接受因工期滞后所带来的市场波

动影响对供货价格的调整，要求本公司按原价继续向其供应沥青，则将由本公司单方承担沥青价格上涨带

来的损失，本公司认为有违合同公平原则。

鉴于上述事实， 本公司依据合同第

17

条约定的仲裁条款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向南昌仲裁委员会提

出仲裁申请，并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获正式受理。本公司提出的仲裁请求为：

1

、裁令诚坤公司向本公司返

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3,568,970.8

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向申请人赔偿损

失，该损失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暂计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损失为人民币

44,754.89

元）；

2

、裁令诚坤公司

向本公司支付沥青货款人民币

6,339,636.16

元

(

含质量保证金

)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利率为

标准计算向申请人赔偿损失，该损失自

2010

年

10

月

15

日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

3

、裁令本案的仲裁费用

由诚坤公司承担。

诚坤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就本案向南昌仲裁委员会提出反请求申请书，提出的仲裁请求为：

1

、裁

令本公司向诚坤公司支付赔偿费

10706912.4

元（按合同价格的

15%

计取）；

2

、裁令本公司退回未扣回的动

员预付款

5980918.92

元；

3

、本案的仲裁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二、仲裁结果

仲裁委尚未对本案做出裁决。

三、是否有其它尚未披露的仲裁或诉讼事项

除本次仲裁事项外，本公司无其它尚未披露的仲裁或诉讼事项。

四、本次仲裁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认为，本公司严格执行了与诚坤公司签定的《沥青材料采购合同协议书》，不存在违约行为。 上

述案件不会对本公司未来产品的生产销售产生不利影响。但该案件的仲裁结果仍存在不确实性，若仲裁结

果裁定本公司承担责任，将会对本公司的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将会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对上述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人注意风

险。《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本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1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仲裁申请书

2

、南昌仲裁委员会正式受理通知书

3

、深圳市诚坤投资有限公司仲裁反请求书

4

、南昌仲裁委员会反请求答辩通知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 � � �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0-054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通

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

8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农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

100%

。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1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上的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农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55

）。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1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上的 《独立董事对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农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

的独立意

见》。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 � �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编号：2010-055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农实业有限公司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

201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农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农实业

"

）与中国银行台州市路桥区支行所形成的债务不超过

3,400

万元提供

保证担保，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不超过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浙江大农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地点：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下云村

法定代表人：王洪仁

注册资本：

5,369

万

经营范围：机械化农机具及配件、泵制造（以上项目涉及许可证的凭有关许可证经营）；清洗机及配件、

园林机械设备、塑料制品制造；从事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的凭有关许可证经营）。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出资

3,758.3

万元，占大农实业注册资本的

70%

；

浙江大农机械有限公司出资

1,610.7

万元，占注册资本

30%

。

被担保人

2010

年

9

月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大农实业的资产总额为

13,026.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5,020.52

万元，无长期借

款，净资产为

8,006.13

万元，资产负债率仅为

38.54%

。

2010

年

1-9

月，大农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10,528.07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542.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07%

，经营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有关当事人

债权人：中国银行台州市路桥区支行

保证人：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大农实业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

合人民币

3,400

万元（（大写）叁仟肆佰万元）。 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不超过一年。

上述约定的各类业务具体包括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等。

（三）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四）保证方式

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因控股子公司大农实业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较大， 而大农实业可用于抵押的资产相对有限的情况

下，为进一步支持大农实业的经营发展，公司决定为大农实业与中国银行台州市路桥区支行所形成的债务

不超过

3,4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 大农实业未就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对大农实业具有实际控制

权，且该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因此，本次担保风险较小

并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11,278,400

元，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大农实业的担保。

若包含本次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将为

45,278,400

元，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45,278,400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09

年度合并报表）的

8.04%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3 日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000715 � � � � 公告编号：ZXSY2010-30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披露了关于竞得沈阳市和

平区兰州北街

64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公告。 根据《区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会议纪要》（和招商纪

要

[2007]4

号），为推进该地块建设项目进展，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由和平区政府对土地摘

牌时超出两亿元以上的部分土地款（

1,534.61

万元）给予扶持。

近日，公司收到和平区政府给予的补贴款

1,534.61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该笔款项

金额将冲减购买土地款，对公司当期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74�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0-042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收到董事周铭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周铭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行政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0

年

11

月

11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周铭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

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空缺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谨向周铭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股票代码：000783� � � � � � � � �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0-04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增发申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0

年

11

月

12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210

次会议审核了公司

公开增发申请。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增发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委

员会书面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0－047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

201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从

2010

年

5

月

20

日起到

2010

年

11

月

19

日止，在保证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公司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

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项目建设加速形成募集资金使用的提前，公司则将资金提前归还至专

用帐户；保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

2010

年

5

月

20

日起到

2010

年

11

月

11

日，共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弥补流动资金

5000

万元，截止

201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已全部归还上述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3 日


